
彰化縣 111年體育嘉年華會防疫措施 

一、 場地管制： 

1. 體育場於 111年 5月 24日進行全面管制，包含運動場、室外跑道、室內跑道。四大鐵門均

不開啟。管制時間為上午 7點至下午 5點。只開放給工作人員、裁判、選手、隊職員、服務

學生等人員進入。 

2. 進場時段：請各校依比賽場次時間管控適當時間提前進場。 

3. 體育場大廳分三路管制人員：右路：進場動線。中路：上 2樓看台樓梯。左路：離場動線。 

4. 體溫測量區：大廳右側。 

5. 報到檢錄區：檢錄室外搭設 2個大帳棚當作檢錄區，每生檢錄座位間隔 1公尺。 

6. 各比賽場地提供酒精噴瓶備用。 

二、 人員管制： 

1.請各校掌握所有參加者之流行地區旅遊史、確診病例接觸史，且非屬衛生福利部疾病管制署

限定須「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個案」之對象，每日於入

口處繳交自主健康聲明切結書(隊伍用)，學生自主健康聲明切結書請各校自行收齊備查。 

2.各工作小組掌握所有工作人員之流行地區旅遊史、確診病例接觸史，且非屬衛生福利部疾病

管制署限定須「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個案」之對象，每

日於入口處繳交自主健康聲明切結書(裁判各組繳交)，各裁判則交由各組組長備查。 

3.所有檢測工作人員、裁判、服務生：從體育場大廳進入，測量體溫合格後(額溫低於 37.5度

或耳溫低於 38度)，於手部蓋戳章，落實手部衛生酒精消毒，並全程配戴口罩，才可進行賽

會工作。 

4.所有選手、隊職員：從體育場大廳進入體溫測量區，量測體溫合格後(額溫低於 37.5度或耳

溫低於 38度)，落實手部衛生酒精消毒，並於非比賽時配戴口罩。 

5.各單位所訂中餐便當，請於體育場大廳外領取，用餐時間加快不交談，保持距離，垃圾分類

放入垃圾桶。 

三、 配合中央防疫政策滾動修正。 

 

  



請各隊教練/管理/選手於進場時繳交 

1日 1張 

 

彰化縣 111年體育嘉年華會 

教練/管理/選手自主健康聲明切結書 

參加「彰化縣 111年體育嘉年華會」，悉遵照主辦單位當日防疫措施引導，並配

合量體溫與自主配戴口罩入場。 

本校(組)保證所有參加賽會成員(附件 1)身體健康狀況良好，並確定於比賽當日前

14日未曾前往衛生福利部疾病管制局公告之二級以上流行地區，且非屬衛生福利部疾

病管制署限定須「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個案」之

對象。特此聲明，倘有不實，願自負法律責任與相關單位裁罰。 

          此 致 

彰化縣政府 

 

立書人： 

學校：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1 

(學校)參加彰化縣 111年體育嘉年華會隊職員名冊 

發燒:耳溫≥38°C，額溫≥37.5°C 

姓名 體溫異常

請打勾 

現居地址 聯絡電話 體溫異常之

後續處理 

教練：     

管理:     

     

     

     

     

     

     

     

     

     

     

     

     

     

     

     

     

     

     

     

     



     

     

     

     

     

     

     

     

     

     

     

     

     

     

     

     

     

     

     

     

     

     

備註： 

1、 本表請繳交至報到處備查，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欄數及列印，建議賽前將姓名、現居地

址及聯絡電話填妥，以利參賽人員進出場館。 

2、 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所有符合居家檢疫、居家隔離、社區通報採檢個案以及自主健

康管理者，賽事期間一律不得進入比賽場館，入場必須配戴口罩。 

3、 體溫異常與身體不適者，請務必向大會回報隊職員身體狀況與後續處理情形。 


